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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系科組學程名稱 指定項目甄審成績計算方式 同分參酌順序

弘光科技大學
評分項目 佔甄審成績比例 順序 項目

資訊工程系

招生類別 25電子 性別要求 不要求 備審資料審查 100% 1 備審資料審查

志願代碼 25-066 招生名額 14 -- -- 2 優待加分比例

指定項目
甄審日期

--
指定項目
甄審費用

500
-- -- 3 --

-- -- 4 --

繳交資料

備審資料審查內容包含：
1.歷年成績單（附班級排名百分比） 2.自傳 3.各項證照證明 4.課外活動及幹部證明 5.其他競賽成果或報告

備
註

※本系相關諮詢電話：04-26318652轉4201、4202
※本系網址：http://csie.hk.edu.tw/

指定項目
甄審說明

備審資料審查內容包含：
1.在學成績（45%）：在校歷年成績單，各學期班級排名。 2.專題與證照（30%）：各項證照證明、設計作品及
專題成果報告。 3.課外活動（15%）：校內外活動、社團、幹部、志工參與及競賽成果。 4.自傳（10%）。

校系科組學程名稱 指定項目甄審成績計算方式 同分參酌順序

弘光科技大學
評分項目 佔甄審成績比例 順序 項目

生物醫學工程系

招生類別 25電子 性別要求 不要求 面試 60% 1 面試

志願代碼 25-067 招生名額 4 備審資料審查 40% 2 備審資料審查

指定項目
甄審日期

104/6/6
指定項目
甄審費用

750
-- -- 3 --

-- -- 4 --

繳交資料

備審資料審查內容包含：
1.實務專題及證照；2.各種得獎證明；3.自傳；4.在校歷年成績；5.推薦函及其他。

備
註

※本系相關諮詢電話：04-26318652轉4301
※本系網址：http://bme.hk.edu.tw/

指定項目
甄審說明

備審資料審查內容包含：
1.實務專題及證照20% 2.各種得獎證明20% 3.自傳20% 4.在校歷年成績20% 5.推薦函及其他20%
面試內容包含：
1.表達與組織能力40%；2.發展潛力與人格特性40%；3.整體表現20%。

校系科組學程名稱 指定項目甄審成績計算方式 同分參酌順序

弘光科技大學
評分項目 佔甄審成績比例 順序 項目

物理治療系

招生類別 25電子 性別要求 不要求 面試 50% 1 面試

志願代碼 25-068 招生名額 3 備審資料審查 50% 2 備審資料審查

指定項目
甄審日期

104/6/4
指定項目
甄審費用

750
-- -- 3 --

-- -- 4 --

繳交資料

備審資料審查內容包含：
1.技能競賽得獎證明2.在校歷年成績單，需有成績名次證明（應屆畢業生繳交高一至高三上）3.自傳及讀書計畫
4.社團參與、競賽成果、學生幹部及成果作品
選繳資料：1.醫療服務志工證明2.物理治療相關簡報書面資料

備
註

心理、精神狀況、視覺、辨色異常、言語、聽力及行動有嚴重障礙
以致影響臨床實習與從事醫療工作者，請審慎考慮。
※本系相關諮詢電話：04-26318652轉3301
※本系網址：http://pht.hk.edu.tw/

指定項目
甄審說明

1.備審資料審查評分標準：在學成績及其它能力證明60%、讀書計畫及自傳40%
2.面試評分標準：物理治療基本認知及就讀本系動機50%、學習態度及表達能力50%
3.備審資料概不退還，請自行備份留存。

校系科組學程名稱 指定項目甄審成績計算方式 同分參酌順序

弘光科技大學
評分項目 佔甄審成績比例 順序 項目

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環境工程組

招生類別 25電子 性別要求 不要求 面試 50% 1 面試

志願代碼 25-069 招生名額 1 備審資料審查 50% 2 備審資料審查

指定項目
甄審日期

104/6/7
指定項目
甄審費用

750
-- -- 3 --

-- -- 4 --

繳交資料

備審資料審查內容包含：
1.各項得獎證明2.各項技術證照3.自傳4.在校歷年成績5.其他能力證明。
「其他能力證明」係指足資證明本身相關學習潛力與能力之文件，如工作證明、志工證明、社團服務證明或其
他相關證明

備
註

※本系相關諮詢電話：04-26318652轉4001~4003
※本系網址：http://she.hk.edu.tw/main.php

指定項目
甄審說明

備審資料審查內容包含：
1.各項得獎證明20% 2.各項技術證照40% 3.自傳15% 4.在校歷年成績10% 5.其他能力證明15%
面試內容包含：
1.自然科學常識25% 2.時事與思考組織力25% 3.學習目標與態度20%4.表達能力10% 5.發展潛力20%

校系科組學程名稱 指定項目甄審成績計算方式 同分參酌順序

弘光科技大學
評分項目 佔甄審成績比例 順序 項目

生物科技系

招生類別 30化工 性別要求 不要求 面試 50% 1 備審資料審查

志願代碼 30-023 招生名額 1 備審資料審查 50% 2 面試

指定項目
甄審日期

104/6/4
指定項目
甄審費用

750
-- -- 3 --

-- -- 4 --

繳交資料

備審資料審查內容包含：
1.技能競賽得獎證明2.在校歷年成績單，需有成績名次證明（應屆畢業生繳交高一至高三上）3.自傳及讀書計畫
4.社團參與、競賽成果、學生幹部及成果作品。

備
註

※本系相關諮詢電話：04-26318652轉5601
※本系網址：http://bio.hk.edu.tw/

指定項目
甄審說明

備審資料審查內容包含：
1.技能競賽得獎證明25% 2.在校歷年成績單25% 3.自傳及讀書計畫25% 4.社團參與、競賽成果、學生幹部及成果作
品25%
面試內容包含：
1.生物醫學常識20% 2.讀書計畫20% 3.學習態度15% 4.表達能力15% 5.就讀本系動機15% 6.應對進退15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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